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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6）粤 01破 68-2号

申请人：增城圳美花园酒家管理人。

负责人：张旭生。

2026 年 6 月 5 日，增城圳美花园酒家管理人向本院申请称，

增城圳美花园酒家重整计划草案已获全部表决组表决通过，请求

本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附后）。

本院认为：增城圳美花园酒家管理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企业破产法》（以下简称《企业破产法》）第八十条第二款的规定

制作了增城圳美花园酒家重整计划草案，并在法定期限内向人民

法院和债权人会议提交，符合法律规定。审议表决增城圳美花园

酒家重整计划草案的债权人会议和出资人会议的有关召集、分组

及表决程序，符合《企业破产法》第六十三条、第八十二条、第

八十三条、第八十四条、第八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

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一条，以

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有关公司股东大会表决的规定。增

城圳美花园酒家重整计划草案已获表决通过，内容符合公平清偿

及债权人利益最大化原则，且重整计划草案具有可行性。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八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一、批准增城圳美花园酒家重整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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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终止增城圳美花园酒家重整程序。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石 佳

审 判 员 张蕾蕾

审 判 员 汤燕弟

二Ｏ二六年 六 月 十 日

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

书 记 员 喻如慧

钟雯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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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增城圳美花园酒家重整计划》

增城圳美花园酒家

重整计划草案

2026 年 5 月 22 日

编制单位：增城圳美花园酒家管理人

（2026）粤 01 破 6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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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一、重整背景

增城圳美花园酒家（以下简称“圳美酒家”）成立于 1992 年 8 月 10 日，因

经营不善导致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广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于 2026年 3月 2日裁定受理广州信帝商贸有限公司对圳美酒家的破产

重整申请【案号：（2026）粤 01 破申 6号】，并于 2026 年 3 月 4 日指定广东连

越律师事务所担任管理人【案号：（2026）粤 01 破 68 号】，负责人为张旭生。

二、法律依据

本重整计划草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司法政策制定。

三、重整价值

圳美酒家名下拥有 1宗土地及 20 处不动产，地理位置优越，具备改造升级

为商业综合体的基础条件。通过重整引入专业运营团队，可实现资产价值提升，

为债权人、投资人及地方经济创造多重价值。

四、核心目标

1、保障债权人公平受偿，最大化债权清偿比例；

2、引入重整资金，恢复圳美酒家持续经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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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盘活存量资产，助力增城区产业升级与经济发展；

4、避免债务人破产清算，实现社会资源优化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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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债务人基本情况

一、圳美酒家基本情况

名称 增城圳美花园酒家

工商注册号 企作粤穗总字第 003673 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01MA9W6AJF6L

工商注册地 增城市石滩镇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 刘树文

注册资本 1600 万人民币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作）

股东信息

香港聯興投資有限公司

增城市石滩经济发展总公司

经营范围 经营中西餐厅、歌舞厅。

成立时间 1992 年 8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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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状态 吊销

二、股东及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出资情况

香港聯興投資有限公司 1067.2 66.7 % 已实缴

增城市石滩经济发展总公司 532.8 33.3 % 已实缴

三、重整申请情况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26 年 3 月 2 日裁定受理债务人广州信帝商贸有限

公司对增城圳美花园酒家（以下简称“圳美酒家”）提出的破产重整申请【案号：

（2026）粤 01 破申 6号】，于 2026 年 3 月 4 日指定广东连越律师事务所为增城

圳美花园酒家管理人（以下简称“管理人”）【案号：（2026）粤 01 破 68 号】，

负责人为张旭生。

四、资产概况

根据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出具的《广州市单位名下不动产登记结果查询

证明》显示，圳美酒家名下共有土地 1宗，地上不动产 20 处，具体如下：

编号 权证号码 房产地址 建筑面积（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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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米）

1

1994 第 特

0125031 号

石滩岗贝村土地

土 地 面 积

34472.67

2 4884950 石滩镇增城圳美花园酒家内（厨房） 406.98

3 4884951 石滩镇增城圳美花园酒家内（写字楼） 369.05

4 4884952 石滩镇增城圳美花园酒家内（锅炉房） 57.04

5 4884953 石滩镇增城圳美花园酒家内（配电房） 55.06

6 4063954 石滩镇开发区（石新路段） 1055.27

7 4884956 石滩镇增城圳美花园酒家内（值班房） 108.63

8 4884971 石滩镇增城圳美花园酒家内冷气机房 55.94

9 4884975 石滩镇增城圳美花园酒家内洗涤房 261.08

10 4884977 石滩镇增城圳美花园酒家内（综合楼） 498.41

11 4884983 石滩镇增城圳美花园酒家内别墅 1号房 14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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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4884976 石滩镇增城圳美花园酒家内别墅 2号房 148.99

13 4884982 石滩镇增城圳美花园酒家内别墅 3号房 148.99

14 4884984 石滩镇增城圳美花园酒家内别墅 4号房 148.99

15 4884958 石滩镇增城圳美花园酒家内别墅 5号房 148.99

16 4884955 石滩镇增城圳美花园酒家内别墅 6号房 148.99

17 4884974 石滩镇增城圳美花园酒家内别墅 7号房 148.99

18 4884973 石滩镇增城圳美花园酒家内别墅 8号房 148.99

19 4884972 石滩镇增城圳美花园酒家内别墅 9号房 148.99

20 4884957 石滩镇增城圳美花园酒家内（别墅 10） 285.23

21 4884954 石滩镇增城圳美花园酒家内别墅客房 11 号房 285.23

五、债权概况

（一）法院裁定确认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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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计划草案制作之日，管理人确认并经人民法院裁定确认的无异议债权

总共 6户，确认债权总金额为 187,463,260.29 元，其中 25,731,437.02 元为担

保债权，88,264,130.44 元为普通债权，73,467,692.83 元为民事惩罚性赔偿金。

编号 债权人 确认金额（元) 债权性质

1 广州巴菲特贸易有限公司

20,889,434.10 担保债权

31,695,502.83 普通债权

41,206,260.23 民事惩罚性赔偿金

2 陈志松

2,228,285.38 担保债权

2,136,778.73 民事惩罚性赔偿金

3 吴少鹏

2,613,717.54 担保债权

778,898.85 民事惩罚性赔偿金

4 马胜洪

18,046,469.80 普通债权

5,966,453.13 民事惩罚性赔偿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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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广州信帝商贸有限公司

13,573,248.50 普通债权

14,169,129.31 民事惩罚性赔偿金

6

中信证券华南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增城云曦街证券营业部

24,948,909.31 普通债权

9,210,172.58 民事惩罚性赔偿金

总计 187,463,260.29 \

担保债权优先受偿范围说明：

1、广州巴菲特贸易有限公司的担保债权在增城圳美花园酒家名下增国用

（1994）字第 0125031 号土地的价值范围内优先受偿；

2、陈志松的担保债权在增城圳美花园酒家名下产权证号粤房证字 4884975

号、4884971 号、4884953 号、4884952 号房产价值范围内优先受偿；

3、吴少鹏的担保债权在增城圳美花园酒家名下产权证号粤房证字 4884950

号、4884951 号房产价值范围内优先受偿。

（二）暂缓确认债权

中信证券华南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增城云曦街证券营业部对管理人确认的14,

840,318.96 元的债权性质存在异议，已经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债权确认

之诉，管理人对该笔债权作暂缓确认处理，待法院判决后另行审查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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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债权分类与债权调整

一、债权分类

（一）担保债权

债权人 担保债权金额（元） 优先清偿范围

广州巴菲特贸易有

限公司

20,889,434.10 增国用（1994）字第 0125031 号土地

陈志松 2,228,285.38

粤房证字 4884975 号、4884971 号、

4884953 号、4884952 号房产

吴少鹏 2,613,717.54 粤房证字 4884950 号、4884951 号房产

合计 25,731,437.02

（二）普通债权

债权人 普通债权金额（元）

广州巴菲特贸易有限公司 31,695,50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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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胜洪 18,046,469.80

广州信帝商贸有限公司 13,573,248.50

中信证券华南股份有限公司广州

增城云曦街证券营业部

24,948,909.31

合计 88,264,130.44

三、劣后债权

债权人 劣后债权金额（元）

广州巴菲特贸易有限公司 41,206,260.23

陈志松 2,136,778.73

吴少鹏 778,898.85

马胜洪 5,966,45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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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信帝商贸有限公司 14,169,129.31

中信证券华南股份有限公司广

州增城云曦街证券营业部

24,050,491.54

总计 88,308,011.79

四、暂缓确认债权

债权人 暂缓确认金额（元） 暂缓原因

中信证券华南股份有限公司广

州增城云曦街证券营业部

14,840,318.96 元

债权人主张该笔债权应

属普通债权，已提起债权

确认之诉

二、债权调整规则

（一）担保债权调整

担保债权自愿在重整程序中放弃部分优先受偿权，放弃优先受偿部分转入普

通债权，按普通债权清偿方案统一受偿。具体调整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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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人

原担保债权

金额（元）

确认优先受偿金

额（元）

转入普通债权金

融（元）

广州巴菲特贸易有限公司 20,889,434.

10

17,800,000 3,089,434.10

陈志松 2,228,285.3

8

1,900,000 328,285.38

吴少鹏 2,613,717.5

4

2,200,000 413,717.54

合计 25,731,437.

02

21,900,000 3,831,437.02

（二）普通债权调整

普通债权总额按确认金额核算（含原普通债权及担保债权转入部分），统一

按本重整计划确定的清偿率计算清偿金额，不作额外调整。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后，

未受偿部分依法消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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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人

原 普 通 债 权

（元）

担保债权转入金额

（元）

合计普通债权（元）

广州巴菲特贸易

有限公司

31,695,502.83 3,089,434.10 34,784,936.93

马胜洪 18,046,469.80 — 18,046,469.80

广州信帝商贸有

限公司

13,573,248.50 — 13,573,248.50

中信证券华南股

份有限公司广州

增城云曦街证券

营业部

24,948,909.31 — 24,948,909.31

陈志松 — 328,285.38 328,285.38

吴少鹏 — 413,717.54 413,717.54

合计 88,264,130.44 3,831,437.02 92,095,56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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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劣后债权调整

劣后债权（民事惩罚性赔偿金）不予清偿，债权金额不作调整。重整计划执

行完毕后，该类债权依法消灭，债权人不得再向债务人主张权利。

（四）债权调整效力

本次债权调整经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且经人民法院裁定批准后，对全体债权

人均具有约束力，债权人不得就调整后债权另行主张超出本重整计划范围的权利。

第三章 偿债能力预估分析

一、评估依据与效力说明

本次偿债能力预估以淘宝（中国）软件有限公司出具的增城圳美花园酒家房

地产项目《网络询价报告建议书》为核心依据。淘宝（中国）软件有限公司列入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网络询价平台名单库，询价结果具备司法参考效力，可作为债

务人资产价值与偿债能力判断的重要依据。

二、债务人资产询价总价值

经网络询价，圳美酒家名下不动产总价值为：22,474,950 元（大写：贰仟

贰佰肆拾柒万肆仟玖佰伍拾元整）。

三、破产清算状态下偿债能力分析

（一） 清算状态下资金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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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圳美酒家被宣告破产清算，在资产足额变现的情况下，可用于偿债的资金

仅为资产网络询价总额 22,474,950 元，无其他额外资金注入。

（二）清算状态下法定优先扣除项目

清算处置资产需依法扣除破产费用、共益债务、交易税费、司法执行成本等，

剩余资金方可用于债权清偿。

1、破产费用与管理人报酬（固定支出）

破产案件受理费：80,250 元；

管理人履职费用：10,000 元；

管理人报酬：543,584.37 元（按照管理人与担保债权人协商确定的计算标

准，即按照普通债权清偿计提管理人报酬的 42%计算）；

小计：633,835.37 元。

2、资产处置交易税费（预估）

债务人资产以土地与房产为主，司法拍卖/变卖环节将产生高额税费，主要

包括：

（1）增值税及附加：按处置收入约 5.3%预估；

（2）土地增值税：房地产转让增值部分适用 30%-60% 超率累进税率，本案

土地权属年限长、增值空间大，预估税负不低于处置收入的 50%；

（3）印花税：按产权转移书据 0.05%；

（4）拍卖/变卖佣金：司法拍卖通常按 3%-5%收取；

（5）评估费、公告费、交付费、场地清运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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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预估清算综合税负与执行成本：约占资产总价的 55%-60%，按中间值

57.5%测算：22,474,950 元×57.5%=12,923,096.25 元。

（三）担保债权优先受偿部分

担保债权经调整后优先受偿金额为 21,900,000 元，远超资产可用于担保清

偿的资金规模。

（四）清算状态下资金分配测算

资产总价值：22,474,950 元；

减：破产费用+管理人报酬：633,835.37 元；

减：清算税费+执行成本：12,923,096.25 元；

剩余可偿债资金：8,918,018.38 元；

该资金尚不足以覆盖担保债权优先受偿额 21,900,000 元，普通债权清偿率

为 0%，劣后债权亦无法受偿。

（四）重整与清算偿债效果对比

项目 重整模式 破产清算模式

偿债资金 2500 万元（高于资产询价） 2247.495 万元（资产询价）

担保债权 优先部分清偿率 100% 清偿率 34.658%

普通债权 清偿率 2.5106% 清偿率 0%

劣后债权 清偿率 0% 清偿率 0%

资金注入 有投资人现金注入 无外部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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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成本 6个月内完成 无法准确预估

综合成本 无高额土地增值税、拍卖佣金 承担高额税费与执行成本

结论：重整模式下可避免高额土地增值税、拍卖佣金等清算损耗，最大化保

护债权人利益，债权人整体受偿比例显著高于破产清算。

第四章 重整投资人与出资方案

一、重整投资人基本情况

（一）设立和基本情况

广州市润合产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 2025 年 8 月 21 日，法定代表人黄

保秋，注册资本 50 万，住所地：广州市增城区荔城街荔城大道 135 号 2 栋 108

房，经营范围：住房租赁；物业管理；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

市场营销策划；咨询策划服务；项目策划与公关服务；品牌管理；商业综合体管

理服务；非居住房地产租赁；园区管理服务。

（二）股东及股权结构

重整投资人现有股东 2名，股权结构如下表：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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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保秋 45 90%

黄志飞 5 10%

（三）投资人资质说明

重整投资人具备商业综合体运营、物业管理等相关业务经验，资金实力充足，

具备履行重整计划的能力。

二、出资方案

（一）出资金额与用途

根据重整投资人出具的《关于增城圳美花园酒家重整投资事宜的声明》，重

整投资人承诺出资 2500 万元人民币，专项用于：

1、清偿圳美酒家担保债权、普通债权；

2、支付破产费用（含破产案件受理费、管理人履职费用）；

3、支付管理人报酬。

（二）支付期限与方式

本重整计划经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批准后，且圳美酒家企业状态恢复正

常（吊销转正常）之日起 60 日内全额支付。

（三）股权对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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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整投资人支付全部 2500 万元出资款后，取得圳美酒家 100%股权；原股东

香港聯興投資有限公司、增城市石滩经济发展总公司的股东权益调整为零，全部

股权由重整投资人无偿受让（无需向原股东支付额外对价）。

第五章 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

一、调整必要性

因债务人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八十五条规定，债务人全部资产在清偿破产费用、共

益债务及各类债权后，无剩余财产可向出资人分配，出资人权益清算价值为零。

为实现重整目的，需对出资人权益进行调整。

二、出资人权益调整的范围

出资人名称 持股比例 调整范围

香港聯興投資有限公司 66.7% 全部股东权益

增城市石滩经济发展总公司 33.3% 全部股东权益

三、具体调整内容

（一）权益清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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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人全部出资人权益调整为零；原出资人自本重整计划经法院裁定批准之

日起，不再享有股东的任何权利（包括但不限于表决权、分红权、剩余财产分配

权、知情权、提案权等），亦不承担股东的任何义务（除法律规定的法定义务外）。

（二）股权无偿让渡

原出资人持有的圳美酒家 100%股权，无偿让渡给重整投资人。重整投资人

无需就本次股权受让向原出资人支付任何对价，其投入的重整资金全部用于清偿

债权、支付破产费用（含管理人报酬）。

四、出资人的配合义务

原出资人应积极配合管理人及重整投资人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包括但不

限于提供股东身份证明文件、签署股权让渡相关法律文件、配合工商登记机关的

核查工作等。若原出资人拒不履行配合义务，管理人有权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

行。

第六章 债权清偿方案

一、资金来源

重整投资人广州市润合产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提供的资金 2500 万元，用于

清偿圳美酒家破产费用、担保债权、普通债权等费用。

二、清偿顺序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清偿顺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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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破产费用（含破产案件受理费、管理人履职费用、管理人报酬等）；

2、担保债权（优先受偿部分）；

3、普通债权；

4、劣后债权（无资金清偿）。

三、具体清偿方案

（一）破产费用

项目 金额（元） 说明

破产案件受理费 80,250 以法院最终实际收取金额为准，多退少补。

管理人履职费用 10,000 暂估金额，含文印费、刻章费、差旅费、调

查费等，据实结算。

合计 90,250

（二）管理人报酬

1、普通债权清偿对应的管理人报酬：因担保权人优先受偿的担保物价值，

不计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确定管理人报酬的规定》第二条规

定的财产价值总额，因此普通债权受偿总额为偿债资金扣除担保债权清偿的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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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00,000 元后，剩余的 3,100,000 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

产案件确定管理人报酬的规定》第二条规定，普通债权清偿的管理人报酬为 330,

000 元【1,000,000 元*12%+2,100,000 元*10%】；

2、担保债权清偿对应的管理人报酬：另因担保权人优先受偿的担保物价值，

不计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确定管理人报酬的规定》第二条规

定的财产价值总额。管理人已经另行与全体担保债权人协商并达成了书面协议，

协议约定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确定管理人报酬的规定》第

二条规定计算方式的 42%计算担保债权清偿的管理人报酬，计算得出管理人报酬

分别如下：

广 州 巴 菲 特 贸 易 有 限 公 司 担 保 债 权 清 偿 对 应 的 管 理 人 报 酬 ：

(1,000,000*12%+4,000,000*10%+5,000,000*8%+7,800,000*6%)*42%=582,960元；

陈志松担保债权清偿对应的管理人报酬：(1,000,000*12%+900,000*10%）

*42%=88,200 元；

吴少鹏担保债权清偿对应的管理人报酬(1,000,000*12%+1,200,000*10%）

*42%=100,800 元。

3.管理人报酬总额：1,101,960 元（330,000 元+582,960 元+100,800 元

+88,200 元）。

（三）担保债权清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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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七条、第八十二条及《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法典》第三百八十六条规定，担保债权人对债务人特定财产享有优先受

偿权。本次重整担保债权人均同意放弃一定的优先受偿权，本次以重整投资人出

资款中 2,190 万元专项用于担保债权清偿，清偿范围以各债权人确认的优先受偿

金额为限。担保债权的最终清偿金额需要扣除对应的管理人报酬，扣除后清偿金

额如下：

债权人 扣除管理人报酬（元） 受偿金额（元）

广州巴菲特贸易有限公司 582,960 17,217,040

陈志松 88,200 1,811,800

吴少鹏 100,800 2,099,200

合计 771,960 21,128,040

（四）普通债权清偿

偿债资金在优先清偿完担保债权 21,900,000 元后，用于支付破产费用，包

括破产案件受理费80,250元，管理人履职费用10,000元以及管理人报酬330,000

元，剩余 2,679,750 元用于清偿普通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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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中信证券华南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增城云曦街证券营业部（下称：“中信

证券云曦街营业部”）已就 14,840,318.96 元的债权性质提起债权确认之诉，并

主张该笔债权应属于普通债权，因此管理人按照该笔债权若为普通债权对应的清

偿金额予以提存。如法院最终判决确认中信证券云曦街营业部享有该笔债权，且

债权性质为普通债权的，管理人将根据判决结果向中信证券云曦街营业部分配相

应的款项，如法院最终并未判决确认中信中信证券云曦街营业部享有该笔债权，

获判决未支持该笔债权为普通债权的，则管理人将提存款项按照债权比例分配给

所有普通债权人。

债权人 普通债权金额（元） 受偿金额（元） 清偿比例

广州巴菲特贸易有限

公司

34,784,936.93 871,689.92 2.5106%

马胜洪 18,046,469.80 452,233.85 2.5106%

广州信帝商贸有限公

司

13,573,248.50 340,137.57 2.5106%

中信证券华南股份有

限公司广州增城云曦

24,948,909.31 625,204.90 2.5106%

14,840,318.96 371,889.61 2.5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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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证券营业部 （暂缓确认债权） （提存金额）

陈志松 328,285.38 8,226.64 2.5106%

吴少鹏 413,717.54 10,367.52 2.5106%

合计 106,935,886.42 2,679,750 2.5106%

(五)劣后债权清偿

劣后债权（民事惩罚性赔偿金）合计 88,308,011.79 元，因偿债资金不足以

清偿全部普通债权，本次不予清偿。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后，该类债权依法消灭，

债权人不得再向债务人主张权利。

（六）清偿方式

1、支付方式

银行转账（按债权人申报时预留的银行账户支付）。

2、支付期限

管理人收到重整投资人全额出资款后 10 个工作日内，完成全部债权分配支

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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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账户变更通知

债权人若需变更收款账户，应在本重整计划裁定批准后 3个工作日内，向管

理人提交《账户变更确认函》（需附身份证明文件及账户信息），逾期未提交导

致款项支付失败的，责任由债权人自行承担。

（七）抵押权注销

1、配合义务：担保债权人收到全额优先受偿款后 10 个工作日内，应配合管

理人办理抵押权注销登记手续；

2、提供材料：抵押权注销申请书、债权人身份证明文件、债权清偿证明、

抵押权登记证书原件等；

3、费用承担：抵押权注销登记产生的全部费用，由重整投资人承担。

第七章 债务人经营方案

依托圳美酒家现有土地及不动产资源，通过园区改造升级，引入优质商业资

源，打造集住宿、餐饮、会议、旅游、商务于一体的综合性商业体，恢复企业持

续经营能力和盈利能力。

一、实施步骤

（一）第一阶段：园区改造升级

1、开展园区清理、规划设计工作；



- 31 -

2、办理相关建设审批手续；

3、启动基础设施改造（含水电、消防、绿化等）；

4、完成建筑物内部装修及功能优化

（二）第二阶段：招商与运营筹备

1、制定招商方案，引入品牌餐饮、精品酒店、会议会展等优质商户；

2、组建专业化运营团队，开展员工招聘与培训；

3、搭建市场营销体系，进行品牌推广。

（三）第三阶段：正式运营

1、逐步启动各项业务，实现常态化运营；

2、持续优化服务质量，提升客户满意度；

3、拓展商业合作，扩大市场影响力。

二、主营业务方向

1、住宿服务：添置房屋增值，打造精品酒店民宿，满足旅游、商务出行需

求；

2、餐饮服务：引入中西式品牌餐饮、特色小吃，提供多元化饮食选择；

3、会议会展：建设多功能会议室、展览场地，承接企业会议、商务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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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配套服务：提供停车场、物业管理、商务咨询等配套服务。

三、经营目标

1、短期目标（1-2 年）：实现正常运营，年营业收支达到平衡；

2、中期目标（3-5 年）：成为区域内知名商业综合体，净利润率达到 15%

以上；

3、长期目标：形成可持续发展的商业模式，成为增城区商业运营标杆企业，

带动区域经济发展。

第八章 股权让渡与工商变更

一、股权让渡实施

1、实施条件：重整投资人全额支付 2500 万元出资款；

2、实施主体：管理人负责组织协调，原出资人、重整投资人配合。

二、工商变更登记

（一）变更内容

1、企业状态变更：重整计划草案获得法院批准后，债务人、管理人负责向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申请将债务人企业状态由“吊销”状态恢复为“正常”。

2、股东变更：出资人配合将原股东变更为广州市润合产业运营管理有限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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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法定代表人变更：由重整投资人指定新任法定代表人；

4、经营范围变更：根据经营方案，依法变更为“住宿服务、餐饮服务、会

议及展览服务、物业管理、非居住房地产租赁”等（具体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为

准）；

（二）办理期限

自重整投资人支付全额出资款后 30 个工作日内，完成全部工商变更登记手

续。

（三）费用承担

工商变更登记产生的全部费用（含登记费、工本费等），由重整投资人承担。

（四）责任划分

1、管理人负责准备变更登记所需材料，协调工商登记机关；

2、原出资人、重整投资人应提供必要配合，逾期未配合导致变更延误的，

应承担相应违约责任。

第九章 重整计划的表决与批准

一、表决分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八十二条规定，债权人分为以下组别

进行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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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担保债权组：由担保债权人组成；

2、普通债权组：由普通债权人组成；

3、出资人组：由原出资人组成，仅对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进行表决。

二、表决规则

（一）担保债权组与普通债权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八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出席会议的同

一表决组的债权人过半数同意重整计划草案，并且其所代表的债权额占该组债权

总额的三分之二以上的，即为该组通过重整计划草案。

（二）出资人组

根据《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破产重整案件审理指引（试行）》第七十五

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出资人组表决需满足：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同

意重整计划草案中的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即为通过。

三、表决程序

1、管理人通过邮寄、微信、邮件等方式将本重整计划草案及相关说明材料

送达全体债权人、出资人；

2、债权人、出资人对草案进行表决，表决采取书面投票方式；

3、管理人负责统计表决结果，并在表决期限届满后 3日内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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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批准程序

1、若各表决组均通过本重整计划草案，管理人自通过之日起 10 日内，向广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请裁定批准；

2、若部分表决组未通过，管理人可与该组协商调整方案后再次表决；再次

表决仍未通过，但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八十七条规定条件的，

管理人可申请法院强制批准；

3、法院裁定批准后，本重整计划正式生效。

五、未获批准的后果

若重整计划草案未获债权人会议通过且未获法院强制批准，或已通过的草案

未获法院批准，人民法院应当裁定终止重整程序，并宣告债务人破产清算。

第十章 重整计划的执行与监督

一、执行主体

增城圳美花园酒家为重整计划执行主体，重整投资人应协助债务人履行执行

义务。

二、执行期限

自人民法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之日起 6个月内，完成全部执行事项（含债权

清偿、股权变更、抵押权注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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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延期申请

因不可抗力、政策调整等不可归责于执行主体的事由导致无法按期完成的，

执行主体应在期限届满前 15 日内向人民法院申请延长执行期限，延长时限不得

超过 3个月。

四、监督主体与期限

1、监督主体：管理人负责监督重整计划的执行；

2、监督期限：自法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之日起 6个月（或延长后的执行期

限）；

3、监督职责：

（1）检查债务人、重整投资人的执行情况；

（2）要求债务人、重整投资人定期报告执行进度；

（3）发现违规行为及时制止，并向法院报告；

（4）监督期届满或重整计划提前执行完毕，向法院提交《监督报告》，监

督职责终止。

五、执行完毕认定标准

同时满足以下条件的，视为重整计划执行完毕：

1、全部债权按本计划约定的方式和金额清偿完毕（含提存资金处理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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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股权变更工商登记手续完成，重整投资人成为圳美酒家唯一股东；

3、全部抵押权注销登记手续办理完毕；

4、债务人企业状态恢复正常，经营范围变更完成；

5、重整计划约定的其他义务全部履行完毕。

六、执行完毕的效力

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后，债务人不再承担本计划减免的债务，债权人未受偿的

债权部分不得再向债务人主张权利。

七、执行失败的法律后果

重整计划执行失败的，由人民法院裁定终止执行并宣告破产并转入清算；同

时债权调整承诺失效、已清偿有效、未清偿转破产债权、担保继续有效。

第十一章 其他条款

一、补充申报债权处理

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申报债权，在本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前可补充申报：

1、已分配部分不再补充分配；

2、执行完毕后，可按重整计划规定的同类债权清偿条件进行清偿；

3、补充申报产生的审查费用由补充申报人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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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计划调整

本重整计划执行过程中，因不可抗力、政策调整等不可归责于各方的事由导

致执行困难的，管理人可与重整投资人、债权人协商调整方案，报人民法院批准

后执行。

三、法律适用

本重整计划的制定、履行、解释及争议解决，均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

破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及司法解释。

增城圳美花园酒家管理人

2026 年 5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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